
消费者 ;有的甚至添加违禁物品 ,严重危害消费者健康。为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制止违法宣

传 ,现通知如下 :

一、对伪造卫生部门批文或文号的 ,一经发现 ,必须立即取缔。对触犯刑律的 ,移送司法部门处理。

二、凡发现食品、化妆品、消毒产品宣传为性产品的 ,以及明示或暗示有改善性功能作用的 ,一律取缔。

三、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按照行政许可清理工作的要求 ,进一步加大清理力度 ,对不适当的许可必须坚

决予以纠正。

四、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协同工商、公安等部门 ,加强市场整治力度 ,对零售药店、性用品专卖店、成人

用品商店等开展重点检查。有关查处情况按照附表的要求汇总 ,并与检查工作情况报告一并于 4 月 30 日前

报送我部法监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二年三月六日

卫生部　国家工商总局
国家环保总局　建设部

　文件

卫法监发[2002 ]99 号

关于印发《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废弃食用油脂管理的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工商局、环保厅局、建设厅 (委) :

为加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废弃食用油脂的监督管理 ,防止食品和环境的污染 ,保障人体健康 ,保护和改善

环境 ,进一步规范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废弃食用油脂的收集、处理、贮存、加工等活动 ,根据《食品卫生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 ,卫生部、工商总局、环保总局和建设部联合制定了《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废弃食用油脂管理的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 ,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为做好《规定》的贯彻落实工作 ,请各地做好如下工作 :

一、加强协调和配合 ,落实责任制。卫生、工商行政管理、环保和建设部门要按照《规定》的要求 ,根据当

地具体情况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加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废弃食用油脂的监督管理。在工作中 ,各部门要

加强协调和配合 ,制定工作制度 ,及时沟通有关信息 ,必要时开展联合行动 ,加大监督查处力度。同时 ,各部

门要各负其责 ,落实管理责任 ,做到谁发证、谁监管、谁负责 ,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

二、加强宣传贯彻工作 ,促进行业自律。要主动加强与新闻单位的协调与配合 ,大力开展《规定》的宣传

贯彻工作 ,提高社会和各部门对加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废弃食用油脂监督管理工作的支持和配合 ,创造良

好的市场秩序。各地区、各部门要将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及时向所辖区内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发出警

示 ,通报有关情况 ,督促有关单位进行自查自纠 ,完善内部管理 ,加强自律 ,把维护单位自身利益与维护行业

利益统一起来 ,切实履行保证食品卫生的义务。

三、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工作。各地要在 4 月 20 日～5 月 20 日开展一次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废弃食用油脂

的专项监督检查活动 ,按照《规定》的要求 ,完善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废弃食用油脂的管理要求 ,并加大监

管力度 ,特别要重点加强对中小型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查 ,防止废弃食用油脂进入食品生产经营环

节 ,禁止将未经处理的废弃油脂排入自然环境中 ,防治污染环境 ,保护人民健康。

各地在监督管理中发现的问题 ,请及时函报。

附件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废弃食用油脂管理的规定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卫 生 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 家 环 境 保 护 总 局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建 设 部

二 ○○二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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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废弃食用油脂管理的规定

(卫生部、工商总局、环保总局、建设部 2002 年 4 月 15 日发布)

　　第一条　为加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废弃食用油脂的管理 ,防止食品和环境的污染 ,保障人体健康 ,保护

和改善环境 ,根据《食品卫生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废弃食用油脂 (以下简称废弃油脂) ,是指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

不能再食用的动植物油脂 ,包括油脂使用后产生的不可再食用的油脂 ,餐饮业废弃油脂 ,以及含油脂废水经

油水分离器或者隔油池分离后产生的不可再食用的油脂。

第三条　凡产生废弃油脂以及从事废弃油脂收集、购买、处理、贮存、加工、销售等活动的都必须遵守本

规定。

第四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中产生的废弃油脂 ,应当及时收集并使用专门标有“废弃油脂

专用”字样的密闭容器盛放 ,安排专人负责管理 ;排放含油脂废水的 ,应当按照规定的方式使用标有“废弃油

脂专用”字样油水分离器或者隔油池等设施。

第五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收集和排放的废弃油脂 ,应当按月统计废弃油脂的种类、数量和去向以及

防止污染的设施、类型。

第六条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废弃油脂 ,除直接作为废弃物排放外 ,只能销售给废弃油脂加工单位和

从事废弃物收购的单位。从事废弃物收购的单位只能将收购的废弃油脂销售给废弃油脂加工单位 ,不得销

售给其他单位和个人。

第七条　从事收集、加工废弃油脂活动的 ,应当对废弃油脂的收集、购销情况建立台帐制度 ,记录每批

油脂收集、销售的时间、数量、单位、联系人姓名、电话、地址 ,并长期保存。

从事加工废弃油脂活动的单位 ,不得将废弃油脂加工以后再作为食用油脂使用或者销售。不得将未经

处理的油脂排入环境。

转运废弃油脂的集散点、储存场地及其设施 ,必须符合市容环境卫生以及环境保护的要求。

第八条　卫生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环保、建设等有关部门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废弃油脂收集、处

理、贮存、加工进行监督检查。

卫生部门负责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废弃油脂的收集等管理 ,依法查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违反食品卫生管

理规定的行为。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废弃油脂回收、加工单位的登记注册 ,并进行经常性监督检

查 ,依法查处无照回收、加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废弃油脂的行为。

环保部门负责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废弃油脂的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依法查处排放废弃油脂或含过量油

脂废水的行为。

建设部门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规定 ,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废弃油脂运输、贮存

的监督管理 ,防止对城市市容环境的污染 ;禁止有毒、有害的废弃油脂进入城市生活废弃物处理系统。

第九条　以加工食品为目的购买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废弃油脂的 ,用废弃油脂加工、销售食品的 ,由县级

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按照《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损害消费者权益的 ,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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